附件1
代理机构信息登记表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办公条件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场所、能够存储招标资料、是否配置监控设备设施等）
	

	内部管理制度情况
	

	员工总体情况及专业从业人员情况
	

	主要代理业绩
	

	奖惩情况
	


附件2
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信息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照
片

	出生
年月
	
	职称
	
	身份证号
	
	

	学历
	
	专业
	
	毕业时间
	
	

	学位
	
	执业资格
	
	档案存放
机构
	

	手机号
	
	单位名称
	

	单位
地址
	
	单位联系方式
	

	从业经历（社保缴纳情况）
	

	代理
业绩
	

	奖惩
记录
	

	培训
记录
	

	备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公司盖章）
附件3
从业人员工作牌样式（开标时佩戴）

正面：
	XXXXXXXXX公司
照 片
姓名：        
职责：        


证件大小：长12cm*宽8cm证件底色：蓝色
证件照片：彩色一寸免冠照片（照片后背为红色）
附件4
代理机构承诺书
(登记代理权限阶段（向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部门提供）
致：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部门
为进一步促进代理机构规范发展，提高代理机构行业自律意识，本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本单位企业法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代理机构服务专职从业人员未被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法人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无因公共资源交易中介服务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且在限制期限内的情况。
本单位在淮登记从业人员、办公场所等相关信息资料（包括社保信息）真实，实际从业人员与申报人员一致，未有人员在其他代理机构兼职行为。
三、严格履行代理义务，不出借资质或转包业务，不违规向中标人收取代理费、评标费等相关费用。
四、对国家、省、市公共资源交易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管理有关规定清晰准确了解，并对综合评价和处理结果认可。
我单位承诺在进入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从业过程中，如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及等规定，自愿接受“停止在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代理公共资源交易业务权限”的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揽业务阶段（向招标人提供）
致：招标人（项目建设单位）
一、严格遵守《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提供的名录登记资料合法、真实、有效。
二、未采取行贿、提供回扣或者输送不正当利益等非法手段承揽业务。
三、不代理违法的委托事项，不协助或代理涉嫌应进场项目不进场、涉嫌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以肢解发包、化整为零或者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项目。不干预、影响评标的过程和结果。
四、所代理的招标采购项目与投标人未有隶属关系、合作经营关系以及其他直接利益关系。
五、依法合格编制招标采购文件，不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投标人、潜在投标人或违反公平竞争相关规定。不擅自修改经招标人同意的代理成果文件。
自觉接受有关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协助、配合对评标评审活动异议（质疑）、投诉、举报等事项的处理。坚决不对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责令改正的决定拒不执行或者以弄虚作假方式隐瞒真相。
七、坚决抵制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等提出的违法要求，不与招标人、投标人、评标专家、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等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及时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八、严格保守招标投标活动资料，不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九、严格按照与招标人约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不巧立名目变相设定或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或其他费用。不额外向中标人索取费用。
十、代理活动结束后，妥善归档保存应由本单位归档保存的招标投标档案资料，不私自篡改、损毁、伪造或擅自销毁相关资料。
十一、（招标人、代理机构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承诺事项：）
本单位或从业人员若违背上述承诺约定，愿意根据情形，接受行业主管部门作出的信用处理、行政处罚、限制代理招标采购业务等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一旦被认定为违反法律法规，自愿接受“停止在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代理公共资源交易业务权限”的处理，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招标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依法增加相关内容。）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代理机构信息核查表

	代理机构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核查具体事项
	是否通过（是或否）
	存在问题

	（一）代理机构的登记信息和上传证明材料是否属实、是否与原件一致；                                      
	 
	

	代理机构与项目负责人、专职工作人员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合同、社保信息是否仍然有效；                             
	
	

	是否依法为项目负责人、专职工作人员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三）项目负责人和专职从业人员所持有工程建设类职称证书是否真实有效（能从网上查询或已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四）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真实，注册单位与申报单位是否一致；                                       
	
	

	（五）代理机构及其人员信息发生变更的，是否及时在信息登记系统中予以变更登记；                                                                                 
	
	

	核查其他
信息情况的情况
	
	
	

	核查结论
	核查通过  □                  核查不通过  □

	核查部门
	
	核查人
	年   月    日




